
附件 5
职称申报材料规范要求

一、《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规范要求
（一）《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2019版）》或《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定向评价专用）》（以下均简称《评审表》）应严格按照表格《填表说明》进行填写、签章、装订，贴彩色小一寸证件照片，手填字迹要求工整，不得涂改。

（二）《评审表》封面“职称系列”填写“翻译”，“专业名称”填写“民族语文翻译”，“申报职称”按照申报初、中、副高、正高级分别填写“三级翻译”“二级翻译”“一级翻译”“译审”。

（三）“工作单位”一栏须从州市一级填起，如“建水一中”须填写为“红河州建水一中”。

（四）《评审表》中表四至表九填写的均为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个人业绩成果情况，涉及多人合作成果的，应填报本人量化成果、名次等（需有印证材料支撑）。其中：
1.民语口译工作填写时，若不属于项目（课题），建议在表四中填报，且“工作内容”栏须包括且不限于：该次口译使用民语语种、工作（活动）所属级别（国家、省、市、县、乡级）、规模（受众对象及人数）等内容，“工作成效”栏须包括工作量（口译时长或译文字数）及成效等内容。

2.课题（项目）情况填写时，批准机关应填写该课题（项目）审批立项机关（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批准机关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3.获得表彰奖励情况填写时，若证书、通知中只明确了获奖成果名称但没体现本人名字的，须有本人在获奖成果中承担工作的有关印证材料；非独立完成的工作，在填写“本人承担任务”栏时，除注明本人承担工作内容外，还需注明合作完成该项工作人数，该项工作负责人名字等内容（例如：本人为获奖书籍（论文）第二著者，承担第5、6章内容撰写、翻译（撰写）XX字）。

4.著作（论文）情况填写时，属于合著（撰、译）的，在“本人承担部分”栏除注明本人承担部分及本人排名外，还需注明合著（撰、译）人数，第一著者（作者、译者）名字等内容。（例如：本人为第二著者，承担第1-4章内容撰写，共2人合著，第一著者为XXX）；“字数”栏应注明全书（全文）总字数，以及本人承担工作量（例如：总翻译字数XX字，本人翻译（撰写、编辑、编审）XX字）。
二、送评材料装袋要求

（一）申报人须按通知要求提供单位公示结果及有关公示材料、委托评审函原件、《评审表》、《2020年度资格审议、评议名册》、专家书面鉴定材料、《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以及主要代表作原件等送评材料。

（二）送评材料按照《职称申报送评材料一览表》（样表1）的材料份数、材料排序及装订要求进行装袋（装盒），并将《职称申报送评材料一览表》填写完整后打印贴于材料袋（盒）外。其中，第1—5项原件装入资料袋（盒）。第6—9项按顺序合订成册并加封《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封面》（样表2）装订，形成《职称申报评审印证材料》装入资料袋（盒）；若装订为多册，各册需按顺序编码制作封面（例如：《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1》《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2》等）。第10项若资料袋装（盒）不下可另附。

三、《职称申报评审印证材料》规范要求
（一）申报人须提交《职称申报评审印证材料》一套，包括能有效证明《评审表》中所填报的年龄、身份信息、职称、聘任情况，以及表四至表九所列本人聘任现职称以来的个人成果及工作情况的印证材料。无有效印证材料的各项情况评委会不予认可。

（二）《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中所提供的复印件均须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审核，注明“经审核，与原件相符”，经办人签名、注明日期，盖单位或人事（职改）部门公章，否则不予认可。

（三）印证材料要求

1.申报人须提交与《评审表》所填报的履现职以来个人成果相符的有效印证材料一套。印证材料装订排序时须与《评审表》中对应内容的排序一致，并附《印证材料目录》（样表2）。与印证材料对应的《印证材料目录》中“成果印证材料”所列第（一）至（六）项中，“材料所印证的XXX”所填内容及排序应当与《评审表》表四至表九一致，便于对应查找。

2.《评审表》中所列出的以下专业技术工作及成果要求提供有关印证材料，否则不予认可。未在本条明确的其他民族语文翻译相关业绩成果，也需参照以下要求提供与本人所承担工作相应的印证材料。
（1）口译工作成果印证材料：需提供组织开展该次口译工作（活动）的正式通知（函件），以及责任单位出具并盖章的书面证明。书面证明中须明确申报人在该项工作（活动）中承担口译工作的所使用的民语语种、工作量（口译时长或译文字数）、该项目（活动）所属级别（国家、省、市、县、乡级等）、规模（受众对象及人数），并对其口译工作质量及成果贡献给予评价。
承担课题（项目）印证材料
已完成的课题（项目）须提供以下材料：①课题（项目）批准机关（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批准机关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出具的课题（项目）立项书或立项通知（含项目分工页面），层层批准下派的项目应提供各级项目批准机关出具的项目委托通知；②课题（项目）鉴定书；③结项证明；④课题（项目）批准机关、课题（项目）承办单位或课题（项目）负责人出具的对申报人所承担工作的证明。
未完成的课题（项目）须提供以下材料：①课题（项目）批准机关（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批准机关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出具的课题（项目）立项书或立项通知（含项目分工页面），层层批准下派的项目应提供各级项目批准机关出具的项目通知；②课题（项目）批准机关、课题（项目）承办单位或课题（项目）负责人出具的对申报人所承担工作的证明。
（3）获得专利情况印证材料，须提供专利管理部门提供的专利证书等印证材料。正在申报但尚未获得认定的专利不予认可。

（4）获得表彰奖励印证材料：①获奖证书或获奖通知复印件，②证书、通知中只明确了获奖成果名称但没体现本人名字的，须有本人参与获奖成果工作的有关印证材料（获奖成果为课题（项目）、著作（论文）的，印证材料与相应各类成果要求的印证材料一致），③获奖成果属于合著（作）成果的，须有承担该项工作的责任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明确申报人在该项工作中承担工作情况。
（5）撰写著作和论文情况的印证材料

已出版的著作须提供：①著作封面页，②全部目录页，③版权页的复印件。出具了拟出版证明或清样但评审会召开前未见公开出版的成果不予认可。

已发表的论文须提供：论文所发表刊物的①封面页，②目录页，③版权页，④论文全文涉及页的复印件。出具了拟发表证明或清样但评审会召开前未见公开发表的成果不予认可。

以上著作（论文）中属于合著（作）的，要求提供承担该项工作的责任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明确申报人承担工作部分、撰写字数等，不符合要求的不列为正式成果。

主要代表作要求

申报初级、中级、高级职称须提供的民语翻译专业主要代表作分别为1篇、2篇、3篇。

以上主要代表作均须提交原件1份，便于评委会审阅。

样 表1
职 称 申 报 送 评 材 料 一 览 表

	申报专业
	民族语文翻译
	申报资格
	

	主管部门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事业   □国有企业

□非公经济组织 □其他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参工时间
	

	所学专业
	
	现从事

专业
	

	现从事专业工作年限
	
	现专业技术职称
	
	现职称获得时间
	

	序号
	材  料  名  称
	材料份数
	备 注

	
	
	各职级要求
	实

装
	

	
	
	高
	中
	初
	
	

	1
	单位公示结果及有关公示材料
	1套
	1套
	1套
	
	

	2
	委托评审函原件
	1
	1
	1
	
	

	3
	《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3
	3
	3
	
	

	4
	《2020年度资格审议、评议名册》
	1
	1
	1
	
	

	5
	专家书面鉴定材料
	2
	0
	0
	
	

	6
	《印证材料目录》
	1
	1
	1
	
	6-9项汇总装订为《职称资格评审印证材料》

	7
	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任现职以来聘书（合同）等复印件
	1套
	1套
	1套
	
	

	8
	培训（进修）证书证明复印件
	1套
	1套
	1套
	
	

	9
	成果印证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1套
	1套
	1套
	
	

	10
	主要代表作原件
	3篇
	2篇
	1篇
	
	

	11
	其他材料（具体见备注说明）
	
	
	
	
	

	备注
	


单位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样 表2

云南省民族语文翻译专业                 

职 称 资 格 评 审 印 证 材 料

姓   名    杨  梅    0
        宁蒗彝族自治县
工作单位 民族文化研究所 0
申报资格   一级翻译    0
申报时间  2020年8月   0
样 表3
印证材料目录

	一、个人资历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名称
	材料起止页码

	1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2
	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通知）复印件（举例）
	2（举例）

	3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书（合同）（举例）
	3-10（举例）

	4
	培训（进修）证书证明复印件（举例）
	11-18（举例）

	二、成果印证材料

	（一）完成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工作内容”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19（举例）

	2
	XXXXXXXX
	20-23（举例）

	3
	XXXXXXXX
	XX-XX

	4
	
	

	5
	
	

	6
	
	

	7
	
	

	8
	
	

	9
	
	

	10
	
	

	（二）承担课题（项目）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课题（项目）名称”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XX-XX

	2
	XXXXXXXX
	XX-XX

	3
	XXXXXXXX
	XX-XX

	4
	XXXXXXXX
	XX-XX

	5
	
	

	6
	
	

	7
	
	

	8
	
	

	（三）获得专利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专利名称”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XX-XX

	2
	
	

	3
	
	

	4
	
	

	（四）获得表彰奖励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表彰奖励名称”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XX-XX

	2
	
	

	3
	
	

	4
	
	

	5
	
	

	6
	
	

	（五）撰写著作和论文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著作（论文）名称（题目）”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XX-XX

	2
	
	

	3
	
	

	4
	
	

	5
	
	

	6
	
	

	7
	
	

	8
	
	

	9
	
	

	（六）参加继续教育和国际学术活动印证材料

	编号
	材料所印证的“学习（学术活动）内容”
	材料起止页码

	1
	XXXXXXXX
	XX-XX

	2
	
	

	3
	
	

	4
	
	

	5
	
	

	6
	
	

	7
	
	

	8
	
	


备注：1.填报行数可依据需要增减；2.材料起止页码请据实填写，若一份材料印证多项内容的，可只提供一份复印件，在目录中标注材料页码即可、不再重复提供；3.本目录第二部分成果印证材料中第（一）至（六）项中“材料所印证的XXX”所填内容应与《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表》中表四至表九填写的内容一致，便于对应查找。


